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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務 委 員 會 於 2015 年 7 月 10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 

需 要 跟 進 的 事 項  

 

項 目 FCR(2015-16)29 與 PWSC(2015-16)30 相 關  

7763CL－ 西 九 文 化 區 綜 合 地 庫  

 

 

事 項  

 

 在 2015 年 7 月 10 日 的 財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范 國 威 議

員 得 悉 西 九 文 化 區 綜 合 地 庫 首 階 段 及 第 二 階 段 的 建 造 工 程

將 產 生 158 200 公 噸 建 築 廢 物 。 范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提 供 補 充 資

料，說 明 綜 合 地 庫 所 產 生 的 建 築 廢 物 將 會 運 送 至 那 個 建 築 工

地 ， 以 及 將 在 那 些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再 用 。  

 

 

回 應  

 

 關 於 工 務 工 程 計 劃 763CL 號 西 九 文 化 區 綜 合 地 庫 ， 首

階 段 及 第 二 階 段 建 造 工 程 估 計 產 生 共 158 200 公 噸 的 建 築 廢

物。我 們 計 劃 把 其 中 約 101 380 公 噸 (64%)惰 性 建 築 廢 物 在 西

九 文 化 區 內 的 工 地 再 用 。 我 們 亦 計 劃 把 約 55 620 公 噸 (35%)

惰 性 建 築 廢 物 運 送 至 西 九 文 化 區 以 外 的 建 築 工 地 再 用，有 關

安 排 視 乎 相 關 工 程 的 實 施 時 間 表、實 際 工 程 進 度 及 對 填 料 的

需 求 。在 未 來 數 年 ，或 會 對 填 料 有 需 求 的 建 造 工 程 項 目 可 能

包 括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二 期 工 程 及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工 程 計

劃 。 此 外 ， 估 計 餘 下 約 1 200 公 噸 (1%)非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將 棄

置 於 堆 填 區 。   

 

 

 

民 政 事 務 局  

2015 年 7 月  


